
 通   報     113 年 5月 6 日  編號：校安-0502 

 

【重申本市高中職無照駕駛處理流程】 

一、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

實施要點」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辦理 

二、 本市高中職校接獲警政單位或本處函送之「無照駕駛學

籍名冊」，請依據本會「無照駕駛關懷輔導作業流程圖(

附件一)」及「無照駕駛學生關懷輔導紀錄表(附件二)

」加強關懷輔導防止再犯。 

三、 完成輔導後，請使用以下鏈結填報無照學生相關資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pDcI

XyK6gp1R_bNWv6__D-5HAAfb8WcCF1ixOarpAam0DA/viewf

orm。以利後續本市高中職無照學生追踪成因管制。 

四、 本案若有疑問，請洽本處助理督導郭俊鴻：06-2288585 

此致 

     臺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臺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啟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pDcIXyK6gp1R_bNWv6__D-5HAAfb8WcCF1ixOarpAam0D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pDcIXyK6gp1R_bNWv6__D-5HAAfb8WcCF1ixOarpAam0D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pDcIXyK6gp1R_bNWv6__D-5HAAfb8WcCF1ixOarpAam0DA/viewform


臺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無照駕駛關懷輔導作業流程圖 

 

 

確認本市學生 

密函通知違規學生所屬

學校(以警察局資料為

主) 

1.學生輔導

2.聯繫家長

3.道安教育 

校外會再次比對學籍

系統名冊內人員是否

為轄屬學校學生 

1.學校進行校安通報及

建立管制名冊。 

2.學校瞭解學生違規

原因及動機，實施

教訓輔三合一學生

輔導。 

3.由導師持續做成記

錄關懷學生行為，

必要時得安排認輔

教師針對問題強化

關懷輔導作為。 

4.對學生於 2週內實

施共 1小時交通安

全法律常識講習。 

1.由校方依校規辦理，並

依據改過銷過辦法考核

相關表現（含是否已完

成 3小時「親職道安講

習」），後續輔導改過遷

善銷過。 

2.學校知悉，依據各校高

關懷學生個案輔導機

制，召開個案評估會

議。 

3.個案評估會議可依個別

化需求提供介入性輔導

（如個別諮商、小團體

輔導、家訪、系統資源

連結或評估轉介等），輔

以法紀觀念教育、建立

守法重紀觀念。 

由學務處完成關懷輔導

紀錄表 

(含法紀教育宣導紀錄) 

結 案 
1.違規學生輔導紀錄

表留校備查。 

2.納入本會對學校交

通安全訪視驗證。 

3.持續加強法治教

育、交通安全巡迴

宣教案例，並加強

宣導。 

1.中輟、長期缺課、應入

學而未入學之學生，由

學校依規定程序通報，

以輔導入學為優先。 

2.學生違規事項，納入校

外會每月召開之「校安

會報」討論，由各網絡

單位(分會)協助管制協

處作法（家訪、協尋

等）。 

初犯 累犯 

不在校 

結案標準： 

1.完成校內輔導作為及交

通安全法治講習。 

2.學生畢業或休學等因故

辦理離校手續（未具學籍） 

校外會綜整交通違

規名單(每2週 1次) 

1.警察局將違規名單轉交

通局通報校外會。 

2.校安通報及學校通報 

學校處置： 



臺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無照駕駛關懷輔導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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